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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实施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7〕94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周村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0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7日

周村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
（2017-2020年）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的通知》（鲁环办函〔2016〕92号）和市环保局《关于印发<淄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通知》（淄环发〔2016〕117号）的要求，结合我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段及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实施时段为2017年-2020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我区已划定保护区且经省政府批复的杨古、宝山、南闫3处饮用水水源地。后续经批复后的调整或新增城镇及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可参照执行。

二、工作目标

（一）水量和水质

全区3处饮用水水源地日取水量控制在取水限值以内；地表水型水源地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湖泊、水库型水源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不大于60，地下水型水源地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Ⅲ类标准。

（二）保护区建设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的相关要求，设置界碑、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等标识，且状态完好；保护区内道路警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5768）要求；在一级保护区周边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和生态防护林。

（三）保护区整治

一级保护区内依法取缔一切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级保护区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依法关闭或拆除现有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畜禽养殖场（小区），并视情进行生态修复；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全部收集并按要求进行处置；实行科学种植和非点源污染防治，分散式畜禽养殖废物全部资源化利用，涉及水域实施生态养殖。

准保护区内无新建、扩建制药、化工、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工业园区企业常规污染物达到行业排放标准后，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保护区内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健全；有道路、桥梁穿越的，危险化学品运输采取限制运输重量和物资种类、限定行驶路线等管理措施，并完善应急处置设施；有输油（气）管线、污水管网穿越的应完善应急处置设施。

（四）监控能力建设

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要求设置常规监测断面和监测计划并组织实施；按照要求设置预警监控断面和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按照要求完善视频监控系统并与水厂和环保部门的监控系统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五）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制定保护区及影响范围内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编制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按照环保主管部门要求备案并定期演练和修订预案；饮用水水源地周边高风险区域设有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及应急防护工程，上游连接水体设有节制闸、拦污坝、导流渠、调水沟渠等防护工程设施；具备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及应急专家库，并具备应急监测能力。

（六）管理措施

饮用水水源地名称规范，编码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编码规范》（HJ747）编制，档案完整，做到“一源一档”；按照环境监察要求定期巡查；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饮用水水源地信息化管理平台完善；定期公开饮用水水源地相关信息。

三、水源地现状

（一）水源地环境概况

1．杨古水源地

杨古水源地位于周村区王村镇杨古村东，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5′10″，北纬36°40′01″。水源地富水区面积0.15km2，允许开采量0.8万m3/d，实际开采量约1.2万m3/d，于1990年建成投入使用，现有开采井6眼，井深约550m，开采目的层为奥陶系八陡组灰岩，补给来源主要是南部裸露灰岩的降雨入渗，补给区为上游淄川、博山的灰岩裸露区，东以禹王山断裂为界，南为范阳河及青阳河分水岭，西至淄博市界，北为奥陶系灰岩顶板200m接触线。

一级保护区：以井群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东152m、向西152m、向南1000m、向北100m范围内的区域。

不设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东至禹王山断裂，西至淄博市界，南至范阳河、青阳河分水岭，北至奥陶系灰岩顶板200m接触线范围内的区域（一级保护区范围除外）。

2．宝山水源地

宝山水源地位于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附近，距周村20.6km，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1′26″，北纬36°39′27″。水源地允许开采量0.4万m3/d，实际开采量约0.23万m3/d，于1992年建成投入使用，现有开采井3眼，井深550-570m，开采目的层为中奥陶系八陡组灰岩水。该水源地补迳排条件与杨古水源地一类，与杨古水源地属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补给区相同。

一级保护区：以井群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东110m、向西至淄博市界、向南至淄博市界、向北100m范围内的区域。

不设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东至禹王山断裂，西至淄博市界，南至范阳河、青阳河分水岭，北至奥陶系灰岩顶板200m接触线范围内的区域（一级保护区范围除外）。

3．南闫水源地

南闫水源地位于周村区西北部城北办事处沈家-迎仙村一带，距离周村城区6.8km，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9′48″，北纬36°51′。水源地允许开采量为0.7万m3/d，实际开采量约0.62万m3/d，于1995年建成投入使用，现有开采井5眼，平均井深约100m，开采目的层为第四系含泥砂砾石层，补给来源主要有降水入渗补给以及南部地下迳流补给、河流侧渗补给，补给区东到孝妇河，南为张坊-南谢-二槐树断面，西至猪龙河（邹平），北边界前沟村-孙家庄断面。

一级保护区：以开采井为圆心，半径110m的圆形区域。

不设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二）水源地水质现状

根据2015年监测数据，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对各地下水源地水质进行评价。除杨古水源地受天然背景影响总硬度超标外，其他地下水源地供水水质所有监测项目均无超标现象，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Ⅲ类地下水标准值。

（三）保护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1．保护区建设

（1）保护区划分

淄博市划分了19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其中包括我区地下水型水源地3处，2013年4月经省政府批复，由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联合颁布实施（淄环发〔2013〕99号）。

（2）保护区标志设置

按照HJ/T433和GB5768的要求，我区水源地保护区已设立了界碑、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但存在缺失和设置不规范现象。

2．隔离防护

目前，我区3处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未对一级保护区进行隔离防护和种植生态防护林。

3．保护区现状

3处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违规建设项目、住宅等污染点源和农田、农业种植、经济林等污染面源。

4．监控能力建设

市环境监测站每月对杨古水源地、宝山水源地、南闫水源地23项指标进行水质监测分析。每年6-7月对3处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共分析39项指标。

区环境监测站每半年对地下水水源地进行一次水质监测分析。每2年（第双数年）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

5．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各水源地进行了初步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但未进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尚未建立完善的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

各水源地保护区编制了专项应急预案，但未按照环保部门要求进行备案，未按要求进行定期演练和修订。

6．管理措施

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档案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水源地各项制度管理尚不完善；对饮用水水源地定期巡查频次偏少；尚未建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信息化管理平台，未通过政府、卫计部门或环保部门的网站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定期公开。

7．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问题分析汇总

经过排查分析，各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问题汇总情况见下表。
	序
号
	水源地

名  称
	所在区县
	类  型
	问题内容

	1
	杨古

水源地
	周村区
	保护区建设
	未安装隔离设施，未种植生态防护林，水源地四至范围、地理界限及水源地保护标志缺失和不规范。

	
	
	
	保护区整治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工业点源（王铝分公司、杨古粘土矿、炬轮耐材）、农田、农业种植和经济林。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缺少环境风险评估、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及应急专家库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完善。

	
	
	
	保护区管理
	档案不完善，未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信息公开内容不全面。

	2
	宝山

水源地
	周村区
	保护区建设
	未安装隔离设施，未种植生态防护林，水源地四至范围、地理界限及水源地保护标志缺失和不规范。

	
	
	
	保护区整治
	保护区内存在农田、农业种植和经济林。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缺少环境风险评估、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及应急专家库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完善。

	
	
	
	保护区管理
	档案不完善，未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信息公开内容不全面。

	3
	南闫

水源地
	周村区
	保护区建设
	未安装隔离设施，未种植生态防护林，水源地四至范围、地理界限及水源地保护标志缺失和不规范。

	
	
	
	保护区整治
	保护区内存在7户住宅、农田、农业种植和经济林。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缺少环境风险评估、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及应急专家库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完善。

	
	
	
	保护区管理
	档案不完善，未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信息公开内容不全面。


四、规范化建设主要任务与措施

（一）饮用水水源地调整

对已经停用的水源地或取水井以及改为工业用水的水源地，应当拆除该水源地相关生活取水设施，停止供水，及时提出调整意见，按程序报批调整。

正在使用或即将使用的实际供水水源地，也要参照本方案进行规范化建设，并按程序报批。（责任部门：区水务局）
（二）水量水质保证

各饮用水水源地要切实保证取水量符合省、市下达的取水指标要求，不得超指标取水。

2015年，杨古水源地年实际取水量大于年设计取水量，要控制该水源地取水量，使其合符合省、市下达的取水指标要求，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

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加强水源地水质保护，尤其是调水期间的水质安全，确保水源地水质及综合营养状况指数控制在标准之内。（责任部门：区水务局）

（三）保护区建设

1．规范保护区标示设置

组织对水源地保护区标示设置情况进行逐一排查，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及《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5768）要求，在现有标志设置基础上进行完善补充，2017年8月10日前，规范、整齐、统一设置界碑、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等标示，以及保护区内道路警示标志，并保持状态完好。（责任部门：瀚海水业公司）

2．完善保护区内隔离防护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对3处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周边人群密集、生产生活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种植生态防护林，杜绝人类活动对取水口的影响。具体为：2017年8月10日前完成宝山、南闫水源地隔离设施设置，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杨古水源地隔离设施设置。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3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林种植（每处生态防护林面积为2-2.5km2）。自2017年11月起，要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确保各类隔离防护设施正常使用。（责任部门：王村镇政府、周村经济开发区、区林业局）

（四）保护区整治

1．彻底整治一级保护区

清理整治点源污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2017年12月31日前拆除或关闭杨古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不得设置工业和生活排污口，取缔畜禽养殖、网箱养殖和旅游等设施。南闫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的居民住宅等生活设施，制定搬迁计划，2020年底前搬迁完毕。

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增农业种植和经济林。3处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农田、农业种植和经济林，要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等非点源污染，制定退出方案，2020年底前逐步退出。（责任部门：王村镇政府、周村经济开发区）

2．逐步整治准保护区

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制药、化工、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上述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并逐步搬出。2017年底前，准保护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要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或再生水利用要求，工业园区的生产废水要实行二级处理。（责任部门：区环保分局）

（五）监控能力建设

做好常规监测工作。市、区县两级环境监测部门要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现有监测点位的设置基础上，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的设置，点位设置的数量和位置应能够准确反映水源地水质状况。按照国家及省对饮用水水源地监测项目和频次的要求，开展例行监测。（责任部门：区环保分局）

（六）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1．全面进行风险识别与防范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影响范围内的风险源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调水渠道周边、保护区内和保护区附近的风险源，在此基础上，制定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并定期修订。

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每年定期组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对水源地周边的工业聚集区、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及高风险点源应进行全面排查，设立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及事故应急池等应急防护工程，确保事故水不进入调水渠道和水源地。（责任部门：瀚海水业公司）

2．大力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编制或完善环境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做到“一源一案”，专项应急预案应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备案并定期演练和修订；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建立应急专家库，根据各水源地调水渠道及保护区周边风险源的分布情况和污染物排放特征，建立相应的应急监测能力。（责任部门：瀚海水业公司）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落实目标责任

王村镇政府、周村经济开发区对辖区内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负总责。区环保分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科学制定水源地保护区保护工作计划，落实各项任务措施，切实加强工作协调，实行目标责任制，明确任务，细化分工，责任到人，狠抓落实，全力保障规范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保障饮用水环境安全。对需要其他行政部门配合完成的事项，应当及时报请区政府，组织共同实施。

（二）制定实施方案，狠抓问题整改

王村镇政府、周村经济开发区要树立对齐对标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对照国家和省级工作要求，全面排查梳理辖区内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问题，找准薄弱环节，提出解决措施，制定实施计划，于2017年8月10日前，报区环保分局备案。同时，要按照国家“水十条”和省、市实施方案要求，将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制定年度计划，筛选项目清单，及时纳入“水十条”项目库，实施台账式管理。原则上，各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要于2018年底前全部完成。

（三）完善档案管理，健全相关资料

区水务局、区水资办、区瀚海水业公司要按照国家及省的规范要求，根据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档”的基本要求，查漏补缺，健全完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档案。水源地档案至少应包括水源地可研、环评及其批复文件；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批复，以及水源地标志设置情况；水源地管理资料（水源地编码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定期巡查记录、定期评估、信息化管理平台、水质和管理数据公开方式）；历年水源地水质检测报告以及水源地水质自检数据记录；风险源名录；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应急能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其演练记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应急防护工程设施建设、应急专家库、应急监测能力）；水源地常规检测能力和预警监控能力；备用水源情况；水源保护区整合整治情况报告；国家层面专项资金支持的情况等方面的资料。

（四）建立管理平台，定期公开信息

区水务局、区水资办应当建设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综合系统平台，包括饮用水水源地数据库，数据采集和传输、数据管理系统、监视及监控管理等，整合环保、水利、卫生防疫等数据信息，完善数据信息库，建立可供追溯和预测分析饮用水源地安全状况的信息平台，成为全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决策支持系统。信息化管理平台至少应包括水源地基本信息、日常监测及预警监控数据、水质变化趋势、水源地评估、风险源清单及风险评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日常管理记录、环境监管巡查记录、相关制度等。2018年底前，建设完成综合系统平台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自2018年起，每季度向社会公开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状况信息，包括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及管理情况、水质监测结果、年度环境质量评估结果、风险源清单、供水情况、相关制度等。

（五）加强环境巡查，严格执法监管

区环保分局要按照环境监察要求，建立对水源地周边的定期巡查制度，明确监察频次和监察重点，并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纳入环保专项行动，对影响饮用水水质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

（六）强化考核监督，严格责任追究

国家和省“水十条”考核实施细则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将采用环境质量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双考核模式，其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纳入水环境质量目标考核，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纳入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考核。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规范化建设将纳入区政府与镇办、部门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并实施年度考核。对考核不达标或发生饮用水污染事故的，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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